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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表人            ，於    年    月    日

投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一文

至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《中山人文學報》，不論審查

結果接受、發表與否，於投稿日起六個月內，不得同

時投稿於其他單位，如有違以上所述，本人願負一切

責任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
